青海西互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
“平安工地”考评管理制度

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交通运输部、省交通运输厅《关于开展公路水运工程“平安工地”考核评价工作的通知》文件精神，切实加强本项目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，全面提高安全生产管理标准化、规范化水平，将平安工地建设活动与日常的安全生产有机结合，落实于施工安全制度建设、专职安全员配备与管理、安全培训、安全技术交底、安全检查及整改、安全内业资料填写与整理等的全过程中。公司决定在本项目建设期间，全过程开展”平安工地”考评活动。
第二章 考评办法
第二条 工程开工前公司结合工程实际编制本项目“平安工地”创建计划和目标。工程开工前，各施工、监理单位应编制“平安工地”考评总体计划、实施方案，施工单位的“平安工地”考评总体计划、实施方案经监理单位审查后报公司备案，监理单位的“平安工地”考评总体计划、实施方案报公司审查。
第三条 公司每半年对施工、监理单位“平安工地”考评活动实施考核评价，考核评价分为示范、达标、不达标三个等级。公司负责建立“平安工地”考核评价台账，发现问题应限期整改；负责建立和完善“平安工地”档案管理制度，对施工和监理单位的考核评价记录及结果应存档，并将评价结果向负责监管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备案。
第四条 工程项目开工前，公司按照交通部及青海省“平安工地”考核标准规定内容，组织开展项目安全生产条件核查，提出核查意见，并向负责监管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备案。安全生产条件不满足要求的合同段不准开工建设。
第五条 各施工、监理单位应建立完善“平安工地”考核评价工作制度，落实专人负责档案、资料收集整理。
第六条 公司对本项目“平安工地”考评达标负总责。各施工、监理单位应落实安全生产责任，加强组织领导，成立“平安工地”考评活动领导小组，小组的组长由各施工、监理单位的项目负责人担任；各施工、监理单位应改善安全生产条件，保证安全生产费用足额使用，建立完善考核评价和奖惩制度，加强过程监督检查和隐患排查治理，及时督促整改安全隐患，对创建工作和隐患整改不力的单位应予以处罚。
第七条 施工单位应以创建“平安工地”为安全管理目标，强化科学管理，对本合同段创建“平安工地”及考核评价结果负主体责任。施工单位应建立健全安全生产保证体系，保证安全生产条件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，编制专项施工方案，开展风险预控。按照交通运输部 “平安工地”考核标准的内容，经常性地开展安全生产自查和安全隐患排查，每月应至少组织一次全面自查，每季度进行一次自评，重点检查“平安工地”建设情况、安全管理及工程现场安全生产情况，及时消除安全管理中的薄弱环节。自查考核评价结果应存档，并向监理和公司报备。
第八条 监理单位应将创建“平安工地”作为安全监理的主要内容，严格执行安全检查、巡查和督促整改，强化专项施工方案的审查审批，定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，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，确保“平安工地”建设要求落到实处。按照《公路水运工程“平安工地”考核评价标准》规定内容，每季度对监理范围内各施工合同段独立开展复核工作，复核施工单位自查考核评价结果。
第九条 考核评价不合格的施工单位，必须立即整改，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施工作业面，必须停工整改，整改完成后重新组织考核评价。复查仍不达标的施工合同段按30万元／次的标准扣除违约金，直至达标为止。同时复查不达标的施工单位挂牌督办、约谈施工企业总部负责人，或责成复查不达标的施工单位更换项目经理，并将相关单位考核评价结果纳入企业安全生产信用记录。
第十条 考核评价不合格的监理单位，必须立即整改，整改完成后要重新组织考核评价。复查仍不达标的按10万元／次的标准扣除违约金，直至达标为止。同时复查不达标的公司挂牌督办，对复查不达标的监理单位更换监理负责人，并将相关单位考核评价结果纳入企业安全生产信用记录。
[bookmark: _GoBack]第十一条 工程项目实施期间，考核期内发生1起一般安全生产责任事故，负有事故责任的施工合同段不能评为示范等级；发生2起一般或1起较大及以上安全生产责任事故，负有事故责任的施工合同段直接评为不达标等级。
第十二条 “平安工地”考核评价标准参照交通运输部《关于印发公路水运工程平安工地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》(交质监发〔2018〕43号)文件执行。
第十三条 国家、省厅有新的标准时，可进一步完善公司“平安工地”建设考核评价标准。
第三章 附则
第十四条 本制度由青海西互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安全管理部负责解释，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


